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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合格證書學員姓名 

 
（務必填寫） 

郵    政    劃    撥    儲    金    存      款      單 
 億  仟萬 佰萬 拾萬  萬   仟   佰   拾   元 

寄   款    人   □他人存款  □本戶存款 

經辦局收款章戳 

經辦局收款章戳 虛線內備供機器印錄用請勿填寫 

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  

收款帳號戶名 

存款金額 

 
電腦紀錄 

通訊欄(限與本次存款有關事項) 
□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訓練 
□廢(污)水處理專責人員訓練 
□廢棄物清除/處理技術人員訓練 
□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技術管理人員訓練 
□病媒防治業專業技術人員訓練 
□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訓練 
□汽機車排放控制系統及惰轉狀態檢查人員訓練 
□汽機車行車型態及惰轉狀態檢查人員訓練 
□柴油車排放煙度儀器檢查人員訓練 
□機動車輛噪音檢查人員訓練 
□公私場所噪音狀況檢查或鑑定人員訓練 
□加油站油氣回收設施專業檢驗測定人員訓練 
□土壤污染評估調查人員訓練 
□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訓練 
□健康風險評估專責人員訓練 
本院依法辦理環保專責(技術)人員之教育與

訓練行政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，僅在前述目
的內利用您的資料並與您聯繫。您得依法向
本院行使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條的當事人權

利，請洽承辦人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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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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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寄款人請注意背面說明 

◎本收據由電腦印錄請勿填寫 

 

國家環境研究院 


